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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設立中信金控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僅此宣佈，依據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最新

監管要求，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國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有限」）擬新設立一家金融控股

附屬公司，以持有其于從事金融服務的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股本權益（「重組」）。 

 

人民銀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發佈公告，其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受理中信有限

關於申請設立中國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作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如人

民銀行發佈之《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所定義）的申請。於中信金控妥善成立

後，本公司將根據監管要求轉讓其持有的從事金融服務的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包括中信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中信保誠人壽保險

有限公司、中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等）之股本權益、及其持有的相关資產予中信金控。 

 

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將進一步加強對金融服務板塊的集中統一管控，發揮協同優勢，強化

綜合金融服務能力，預期將有利於本公司，特別是金融服務板塊的長期健康發展。 

 

  



- 2 -  

謹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朱鶴新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奚國華先生及李慶萍女士；本公
司的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劉祝余先生、彭豔祥先生、于洋女士、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  
先生；及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及     
田川利一先生。 

 


